
檔號:

保存年限: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4年12月 qFd-1
發文字號:中檢介總賊字第 11409005060號 "
附件:如文

依據:刑事訴訟法第475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附表所列扣押物品，應受發還人所在不明或因其他事故不能

發還，特公告招領。

二、應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2年內，得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

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本署喊物庫(地址:臺中市西區自由路

l段91號、電話:04-22232311轉5811)領取，如委任他人代領，

應提出委任狀並經承辦檢察官核准後再至贓物庫領取(攜帶

國民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 。

三、逾期無人聲請發遷，其物歸屬國庫或廢棄。

合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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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編號: 550020 

程式編號: H204R03 

保管字號

104年保管字第 2404號

111年扣係字第 162號

113年係管字第473號

113年保管字第 1073號

113年保管字第2532號

114年保管字第2106號

114年保管字第4865號

114年係管字第5081號

114年保管字第5267號

114年扣係字第 92號

11 4年扣係字第 152號

金灣臺中地方檢察著扣押物公告招領清冊

處分序號 流水號 物品名稱 數量 處分方式 具領人

104003662 
贓款((賠償被害

20000元
發還

曾燕鳳

人)) 具領

114006698 其戒毒失 20元
發還

王俊凱
具領

114006416 贓款 8918元
發還

T 乙{走
具領

114006322 贓款 4200元
發還

柯君翰
具領

114006531 贓款(新金幣) 24600元
發還

何念宇
具領

114007830 其威主欠 1800元
發還

林患敏
具領

發還
HOANG 

114007368 喊款 50000元 TIEN 
具領

THANH 

114006773 
賊款(犯罪所得2

20000元
發還

許盛為
萬元〉 具領

114007136 新金幣
128219 發還

洪珮莘
元， 具領

114007544 贓款 1500元
發還

劉品步走
具領

114006898 贓款 500元
發還

何柏林
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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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印日期: 114年12 月 04 日

士也扣上 備﹒言主

不詳

臺中市太平區

高雄市三民區

臺中市神岡區

查中市北區

屏東縣、滿州鄉

彰化縣福興鄉

全南市安南區

新北市三芝區

臺中市:羊子區 贓 11400345

全中市沙鹿區 贓 11400856


